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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《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修订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中文简介 

 

3 月 21 日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以下简称 IASB）发

布了《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修订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征求意见稿），拟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——金

融工具》（以下简称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）和《国际

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——金融工具：披露》（以下简称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》）进行修订。征求意见期将于 2023

年 7 月 19 日截止。现将征求意见稿简要介绍如下： 

一、背景情况 

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，IASB 根据应循程序对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中的分类和计量要求以及《国际财

务报告准则第 7 号》中的相关要求开展了实施后审议。2022

年 12 月，IASB 在分析了实施后审议中收集的证据后认为，

企业总体上能够一致应用上述准则中的要求，并且企业执行

上述准则中的要求能够向其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

息。然而，IASB 认为，对于某些事项，上述准则中的要求

应当予以澄清，以提高其可理解性。 

IASB 认为应当尽快采取行动的事项包括：一是使用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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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支付系统结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。该事项源

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解释委员会）收

到的请求。利益相关方对解释委员会就此问题发布的议程决

议的潜在结果表示关切，特别是在使用电子支付系统结算金

融负债应在何时终止确认方面。二是如何将评估合同现金流

量特征的要求应用于具有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（ESG）相关及

其他类似特征的金融资产。实施后审议的参与者表示，由于

此类金融资产的全球市场正在迅速增长，有必要澄清针对此

类金融资产如何应用评估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要求，以避免

实务的多样性。 

此外，IASB 还从实施后审议中识别出需要通过修订准

则来解决的其他事项，例如具有无追索权特征的金融资产和

合同挂钩工具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等。IASB 认为，

这些事项在单独考虑的情况下并不具备需要立即采取行动

的优先级水平，但将具有无追索权特征的金融资产和合同挂

钩工具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相关问题与《国际财务报

告准则第 9 号》中的分类和计量要求和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第 7 号》中的披露要求的拟议修订放在一起考虑，会更加有

效。 

二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

为解决实施后审议中发现的问题，IASB 在 2023 年 3 月

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建议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进



3 
 

行以下修订： 

（一）关于以电子转账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

征求意见稿拟澄清，主体在确认或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

金融负债时，除常规方式购买或出售金融资产按照交易日会

计或结算日会计进行确认外，应当采用结算日会计。但是，

当且仅当在主体已发起付款指令并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的

情况下，允许主体将使用电子支付系统结算的金融负债视为

在结算日之前已解除：一是主体无法撤回、停止或取消付款

指令；二是主体没有获得已根据付款指令用于结算的现金的

实际能力；三是与电子支付系统相关的结算风险非常小。 

（二）关于金融资产分类 

征求意见稿拟澄清在评估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是

否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时，主体可能需要分别考虑利息的

不同要素。利息的评估应当聚焦于对什么进行了补偿，而非

获得了多少补偿。如果合同现金流量包含对通常视为非基本

借贷风险或成本的风险或市场因素（例如，债务人收入或利

润的份额）的补偿，则合同现金流量与基本借贷安排不一致，

即使此类合同条款在主体经营所处的市场中很常见。此外，

如果合同现金流量的变更与基本借贷风险或成本变更的方

向和幅度不一致，则合同现金流量的变更与基本借贷安排也

不一致。 

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，征求意见稿拟澄清评估金融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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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应用指南： 

一是包含可能会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

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的金融资产，例如具有与 ESG 特征挂钩

的金融资产。在应用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

生变更的合同条款的相关规定时，征求意见稿要求主体应当

评估在任何或有事项发生（或不发生）后合同约定现金流量

的变更是否产生仅为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现金

流量。同时，该评估不考虑或有事项发生的概率，除非该合

同条款是不现实的（non-genuine）。此外，对于与基本借贷

安排相一致的合同现金流量变动，或有事项的发生（或不发

生）必须与债务人存在特定关系。如果或有事项的发生（或

不发生）取决于债务人是否实现合同约定的特定目标，则为

与债务人存在特定关系。但是，合同现金流量的结果必须既

不能代表对债务人的投资也不能代表承担特定资产的履约

风险。 

二是具有无追索权特征的金融资产。征求意见稿澄清了

“无追索权”特征的含义，即在金融资产的整个存续期内和

在违约时，主体收取现金的合同权利仅限于特定资产所产生

的现金流量，则该金融资产具有无追索权特征。当评估具有

无追索权特征的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是否仅为本金及

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时，主体可能需要考虑诸如债

务人的法律和资本结构等因素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基础资产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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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现金流量预计超过待分类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，以

及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短缺预计由债务人发行的次级债或

权益工具吸收。 

三是属于合同挂钩工具的金融资产。征求意见稿澄清了

合同挂钩工具的特征，此类工具通过“瀑布”（waterfall）支

付结构来安排向金融资产持有人付款的优先次序。该支付结

构产生了信用风险集中，并导致不同分级持有人之间的损失

分配不成比例。同时，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澄清了这些分级具

有无追索权特征。此外，征求意见稿还澄清了基础资产中可

以包含不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分类要求范围内的

金融工具，例如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相当于本金及未偿付本

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的租赁应收款。 

（三）关于相关信息的披露 

征求意见稿还建议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》中的

披露要求进行修订或补充： 

一是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

益的权益工具投资。征求意见稿提议增加相关披露要求，要

求主体披露此类权益工具投资在报告期的公允价值变动，还

要求分别列示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此类权益工具投资相关

的变动金额，以及报告期末持有的此类权益工具投资相关的

变动金额。 

二是包含在或有事项发生（或不发生）时可能导致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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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的金融工

具。为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基于特定或有事项的发生

（或不发生）而可能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

生变更的合同条款的影响，征求意见稿要求主体披露或有事

项性质的定性说明、合同现金流量变更范围的定量信息、具

有此类合同条款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和金融负债的摊余

成本。主体应当将上述披露要求分别应用于分类为以摊余成

本计量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每

一类金融资产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每一类金融负债 

三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

问题 1：以电子转账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修订草案的第 B3.3.8 段建

议，在满足特定标准的情况下，允许主体对采用电子支付系

统结算、但尚未交付现金的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。 

结论基础第 BC5 段至第 BC38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则理

事会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该建议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解释您在哪一方

面不同意该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么？ 

问题 2：金融资产的分类——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的

合同条款 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修订草案的第 B4.1.8A 段

和第 B4.1.10A 段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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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出于应用第 B4.1.7A 段的目的，要求主体应当如何

评估利息；以及 

（2）出于应用第 B4.1.10 段的目的，要求主体应当如何

评估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

条款。 

修订草案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第 B4.1.13 段

和第 B4.1.14 段提供了更多关于金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是

否仅为本金和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的示例。 

结论基础第 BC39 段至第 BC72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些建议？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

解释您在哪一方面不同意这些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

么？ 

问题 3：金融资产的分类——具有无追索权特征的金融

资产 

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第 B4.1.16 段的拟议修

订以及拟增加的第 B4.1.16A 段改进了对“无追索权”术语的

说明。 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修订草案的第 B4.1.17A 段

提供了示例，以说明主体在评估具有无追索权特征的金融资

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时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。 

结论基础第 BC73 段至第 BC79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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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会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些建议？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

解释您在哪一方面不同意这些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

么？ 

问题 4：金融资产的分类——合同挂钩工具 

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第 B4.1.20 段至第 B4.1.21

段的拟议修订以及拟增加的第 B4.1.20A 段澄清了包含多个

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第 B4.1.21 段至第 B4.1.26

段范围内的合同挂钩工具的交易的说明。 

对第 B4.1.23 段的拟议修订澄清了基础资产中的工具可

以包括不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分类要求范围内的

金融工具。 

结论基础第 BC80 段至第 BC93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些建议？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

解释您在哪一方面不同意这些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

么？ 

问题 5：披露——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

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

对于公允价值的后续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

具投资，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以下修订建议： 

（1）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》第 11A(c)段要求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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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总额，而不是每项权益工具在报告期期

末的公允价值；以及 

（2）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》第 11A(f)段要求主体

披露本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。 

结论基础第 BC94 段至第 BC97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些建议？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

解释您在哪一方面不同意这些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

么？ 

问题 6：披露——可能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

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 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》修订草案的第 20B 段提出

了在或有事项发生（或不发生）时可能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

时间分布或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的披露要求。拟议的要

求将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

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每一类金融资产，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

每一类金融负债（第 20C 段）。 

结论基础第 BC98 段至第 BC104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该建议？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解

释您在哪一方面不同意该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么？ 

问题 7：衔接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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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》修订草案的第 7.2.47 段至

第 7.2.49 段将要求主体追溯适用以上修订，但不要求重述比

较信息。修订草案还建议要求主体披露由于采用以上修订而

改变计量类别的金融资产的信息。 

结论基础第 BC105 段至第 BC197 段解释了国际会计准

则理事会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些建议？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您不同意，请

解释您在哪一方面不同意这些建议。您的建议及理由是什

么？ 


